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2015年赴韓國受訓甄選簡章 

 
一、 依據本會與韓國醫檢師公會簽訂之合作備忘錄第 5-1-6 款，提供本會會員接受短期受訓之機會。

並依照本會「醫檢師出國受訓補助作業及實施辦法」辦理。 

二、 受訓資訊： 

(1) 受訓資格：須為本會會員，且三年內未曾接受過本會補助。 

(2) 受訓名額：二名。 

(3) 受訓地點：韓國首爾國立大學醫院（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4) 受訓期間：2015 年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30 日，共五日。 

(5) 受訓內容：一般實驗室課程、分子診斷、質譜分析、血庫檢驗、一般性觀察，選擇其一。 

三、 補助內容： 

(1) 臺灣和韓國之來回機票 

(2) 七天內定額境內交通費和餐費 

(3) 七天六夜之雙人房住宿費用，如因個人因素須住宿單人房或不同時段前往者，需自付差額。惟

獲選受訓二人如不同性別，由本會負擔單人住宿差額。 

四、 繳交文件： 

(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甄選赴韓國、日本受訓申請表 

(2) 申請人執業職照影本 

(3) 其他可資佐證能力或有利申請之相關資料 

五、 甄選方式： 

(1) 初選採書面審查，申請者將渠等應繳交文件於 2015 年 8 月 31 日前寄至本會。地址為 403 臺中

市西區忠明南路 303 號 6 樓之 1 醫檢師全聯會收，信封敬請註明「報名韓國受訓甄選」。不符

資格者不予受理，申請資料恕不退還。 

(2) 複選採口試，將對申請者進行面試，評選項目及標準如下： 

i. 言詞與表逹能力：包括思考與反應、言語表達、邏輯概念等 

ii. 專業素養評估：醫檢師相關專業能力及外語能力如英語或韓語能力。 

iii. 人品與態度：包括儀表、禮貌、態度舉止、涵養。 

六、 甄選結果：本會將擇優選出二名前往受訓，於九月中旬將公布名單並通知當事人。並由本會與韓

國醫檢師公會進行媒合。 

七、 其他應遵守事項： 

(1) 錄取者須於接到通知後，自行向受訓醫院提出申請，並前往接受訓練。 

(2) 錄取者除非重大變故，經本會審核同意，否則未依約定出國受訓者，賠償金額新台幣一萬元整。 

(3) 受訓完畢須繳交出國報告乙份（3,000 字以上，5,000 字以下，附至少十張照片）以供本會存檔

及刊載於本會之電子報。 

(4) 受訓人員受訓完畢有義務擔任本會國際事務委員會該受訓國之任務委員，為期三年。 

八、 附註：申請人可優先向自己服務的醫院或機構申請出國訓練計畫之經費補助。 

九、 聯絡方式：如有疑義欲洽詢，電子郵件信箱為 tamt2000@gmail.com，電話(04)2301-666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甄選赴韓國、日本受訓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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